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专业指导委员会工作规定 

 

一、设置专业指导委员会的目的 

为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人才，设计出以

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为目标，以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教学体

系和人才培养方案，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促进产学合作办学，学

院成立各专业指导委员会。 

二、专业指导委员会设立的原则 

（一）专业指导委员会经学系提名，教务处审核，学院审批，由学

院颁发聘书，每届任期三年。 

（二）专业指导委员会由 3～5名本专业领域长期工作的企业专家、

学院教师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设主任委员 1 人，副主任委员 1 名，秘

书 1 名；应充分考虑专业及相应社会职业岗位的理论知识、职业技能在

教学和实践方面的实际需要，成员分布应合理；有条件的专业尽可能吸

收专业负责人、行业协会代表、技术专家、企业一线负责人参加。 

（三）为了使专业指导委员会工作更具有针对性，原则上每个专业

设立一个专业指导委员会。 

三、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资格 

具有本专业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长期从事本专业工作，有丰富

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热爱教育事业，对本专业发展趋势有预见能力。 

 



四、专业指导委员会职责 

（一）对制订和修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培养目标，学生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要求，社会需求，学生就业前景做出评价和指导。 

（二）对专业课程设置，编制专业课程标准和实践教学大纲提供指

导性意见。 

（三）对师资队伍规划和建设进行指导。 

（四）指导、协调产学结合、校企合作，校内实训、校外实践基地

的建设工作。 

（五）积极提供校外实践教学场所及兼职教师，指导实践教学工作。 

（六）开展本专业科技、学术信息方面的交流和专题讲座。 

（七）为专业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及就业指导。 

（八）研究专业建设中的其他问题。 

五、专业指导委员会校外委员待遇 

（一）受聘委员所在单位可优先参与学院组织的“产学结合、校企

合作”活动，合作开发应用技术项目，优先挑选毕业生。 

（二）可利用学院相关专业的教学资源，进行员工培训及客户培训。 

（三）根据工作实绩，每年给予受聘委员适当的津贴。 

六、其他 

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活动由各专业所在学系负责组织开展，活动方式

可以灵活多样，每次活动应有明确的目的、主题。专业所在系指定专人

负责专业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主动与委员会建立经常性联系，通报教学



情况，征询教学意见，充分发挥委员会对专业建设的指导、参谋作用。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归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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